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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林孟蓁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2951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cx722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330044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13年3月7日書函（含附件）影本各1份 (31768921_1133004476_1_ATTACH1.
odt、31768921_1133004476_1_ATTACH2.pdf、31768921_1133004476_1_ATTACH3.
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處理性騷擾案

件注意事項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府為協助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依規定處理性騷擾案

件，於112年7月10日訂定旨揭注意事項；嗣因應性別平等

工作法（以下簡稱性工法）及性騷擾防治法（以下簡稱性

騷法）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，勞動部於113年1月17日

修正性工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、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

準則，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於

113年2月研擬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性騷擾

案件申訴處理作業流程指引（以下簡稱行政院指引）（草

案），計2次配合修正該注意事項部分內容（本府112年9月

25日府授人考字第1123008354號函及113年3月6日府授人考

字第1133001808號函計達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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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茲人事總處為協助各機關（構）瞭解性工法及性騷法於公

部門之適用情形，依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之相關

子法及配套措施，整理各機關（構）依性工法處理「公務

人員」職場性騷擾事件，以及依性騷法調查處理所受理性

騷擾申訴事件之作業流程及應行注意事項，已彙編完成為

行政院指引，俾供各機關（構）參考。

三、考量行政院指引訂有性騷擾事件相關處理作業流程，並酌

修各機關（構）依性工法處理「行為人與被害人分屬不同

機關」特殊情境之申訴調查程序；另為使本府各機關

（構）學校對於所屬「首長涉有性騷擾行為」之申訴案件

處理規定更臻完整，本次爰配合增修旨揭注意事項「貳、

事發處置」之部分內容如下：

(一)「四、確認適用法令及處理流程」：將行政院指引所定

「性平三法處理性騷擾申訴調查主要流程圖」、「職場

性騷擾申訴調查處理流程圖（性工法）」及「性騷擾事

件受理申訴、調查處理流程圖（性騷法）」增列為附

表。

(二)「五、申訴處理」之「（二）機關首長涉有性騷擾行

為」有關涉及性工法之申訴案件，依申訴人是否屬公務

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之適（準）用對象，分

別規範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程序：

１、現行規定僅就屬保障法之適（準）用對象，明定應由

具指揮監督權限上級機關組成之申訴處理單位進行調

查及評議決定；該上級機關於接獲性騷擾申訴時，應

通知其勞務提供地之地方主管機關；經調查認定有性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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騷擾者，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該主管機關依性工法第

38條之2第1項規定裁罰。

２、增列「非屬保障法之適（準）用對象，得依性工法第

32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，於提起申訴之期限內逕向地

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」之規定。

(三)「五、申訴處理」之「（九）特殊情境之處理」有關

「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分屬不同機關」部分：

１、任一方之服務機關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除應以書

面、傳真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，通知他方機關共

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外，增列「以口頭為之者，應

作成書面紀錄」之規定。

２、有關主責受理申訴及調查之機關，由現行規定為

「『被申訴人』之機關」，修正為「以『申訴人』之

機關為原則」；刪除「一方為公部門機關及一方為私

部門，如經協商未有共識，由『公部門機關』受理申

訴及調查」之規定。

四、另檢附人事總處113年3月7日總處培字第1133021692號書函

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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